
高中特教生毆打教師暨高中
職融合教育問題等情案

調查委員：王幼玲、田秋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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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3月報載：
臺北市某高中發生一名情緒行為障礙特教生
攻擊老師事件，引發各界關注(且事件影片遭上網)

遭特教生當眾狂毆！老師還原「襲擊過程」嘆：只是來代課驚人傷勢曝光

https://tw.news.yahoo.com/%E9%81%AD%E7%89%B9%E6%95%99%E7%94%9F%E7%95%B6%E7%9C%BE%E7%8B%82%E6%AF%86-%E8%80%81%E5%B8%AB%E9%82%84%E5%8E%9F-%E8%A5%B2%E6%93%8A%E9%81%8E%E7%A8%8B-%E5%98%86-%E5%8F%AA%E6%98%AF%E4%BE%86%E4%BB%A3%E8%AA%B2-032007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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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據網路上搜尋到之影片，
自行整理113年2月27日甲生毆打A師
事件譯文(如右表)

◆甲生情緒判讀、表達及調控能力弱

◆為協助甲生融入普通班級，校方同意其於課堂
中如有情緒不安情形，得摺紙或其他手作活動
以自行緩和情緒

◆惟該校113年2月27日調派A師到甲生所在班
級代課前，未確實協助A師掌握甲生特殊情況，
導致A師當天因制止甲生作自己的事，引發該
生情緒失控，進而造成該校師生多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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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27事件致師生兩敗俱傷

甲生

A師

 連續噩夢及睡眠障礙等身心不適
 遭受「大過三次、由家長帶回管教」之處置
 面臨A師對其提出刑事(傷害、毀損、公然侮

辱等)附帶民事告訴事件

 後頸遭抓傷，遭腳踢小腿、被吐口水
 心情低落、承受高度壓力

實非融合教育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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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各級主管機關之事後策進作為

本案○○高中 修改代課單格式
落實班務交接

協助甲生家庭
(社政脆弱家庭服務)

事件影片下架
(透過iWIN網路防護機制)

臺北市教育局

教育部

訂定「(113年4月24日)臺北市融合教育校園–
特教學生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處理指引」

國教署113年3月12日召開「情緒行為障礙
學生教學現場處遇策略之策進研商會議」



甲生111年8月1日起入學高中以後，至113年6月27日期間，
與同學、導師、多科之任課教師、教官、家長等多有衝突，
情緒行為事件多達二十餘起

本案甲生、A師、○○高中，均應由臺北市教育局特予檢視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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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調查發現：
113.2.27事件，不是單一事件

○○高中專案列管的嚴重情緒行為障礙學生，也不是僅有甲生一人

 113年5月底另一名自閉症學生(下稱乙生) 同樣發生師生
嚴重衝突事件

 校長到院說明：「目前乙生的狀況，比甲生還不穩定。」
 113學年度起，校長親自主持擴大聯合個案研討會議，

針對甲生、乙生作專案列管



113.2.27事件後，甲生出現連續噩夢及睡眠障
礙等身心不適，遭受「大過三次、由家長帶回管
教」之處置，並面臨A師對其提出刑事附帶民事
告訴事件，另A師亦心情低落、承受高度壓力；
師生兩敗俱傷，實非融合教育所樂見，均應由該
校持續關懷協助。

臺北市○○高中列管並專案研討的嚴重情緒行為
特教生並非僅有甲生，其學生輔導工作之負擔不
可謂不重，應由臺北市教育局特予檢視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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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此一年期間，全國教師遭受學生攻擊之事件共405件；高中以下部分，計有396件。
(全國高中以下之教育現場，教師遭受學生攻擊事件，保守估計「每天至少發生1件」)
本案臺北市○○高中事件通報為「管教衝突事件」，不在上開教育部資料中；顯示教師遭受
學生攻擊之事件數量，理應不只396件。
高中以下教育階段之396件中，其行為人涉特殊教育學生共145件，其中涉及自閉症及情
緒行為障礙類學生的案件有126件，顯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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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國教師遭受學生攻擊之事件概況
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112.7.1~113.6.30資料，篩選
「受害者為教師」之「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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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之高中現場情形與教師心聲

特教生情緒行為爆發致中斷教學，已令學生及家長日益不安

融合教育須校園空間及相關軟硬體配合

部分身心障礙學生安置入學高中後，實際上卻無法到校或入班學習

「……當他們情緒失控時，在教室中丟東西、拔掉電腦電源、與教師及同學口角衝突，的確干擾課堂教學
進度，甚至可能因為不願意離開教室，最後反而是原班其他學生基於安全而全體疏散到他處。」

「情緒障礙的輔導是門專業，一般教師對於情緒行為掌握跟阻斷的能力都不足，當學生情緒變化當下，很難
使上力。(歷經嚴重的學生情緒行為)事件後我們也認為擒拿、防身都需要學習。……政府或許可以把安靜角
落變成高中融合教育的基礎設備設施，畢竟專業的安靜角落，可能連情境、色調都有專門的設計，並非只是
用一間空教室可取代。」

本案○○高中甲生，歷次情緒行為事件後，因留置於資源班或由家長帶回家冷靜，融入普通班級之時間自然減少，
復因本身情緒問題困擾，長期腸胃不適、睡眠不佳，經常請假缺席，1年級至3年級上學期缺曠課已達815節。

新竹某校：「本校場所不足、特教教師工作負擔很重；……學生入普通班學習還是有困難，目前採取抽離出來
實施線上授課(到校不入班)方式；另有部分學生無法或者不願意到校，在家中視訊學習，也有學生需要家長到
校陪讀，以上作法也許與融合教育目標有落差，但是學校也是因為資源不足，深感無奈。」



融合教育需要更多支持資源。

高中第一線教育人員指出，特教生情緒行為爆發致中斷教學，甚至
須將其他學生帶離現場以策安全，已令學生及家長日益不安，且融合
教育之校園空間亟需專業的冷靜角落、呼救裝置、處理情緒行為之專
業人才等相關軟硬體配合；另，部分學生安置入學高中後，實際上卻
無法到校或無法入班學習，使融合教育恐流於「形式大於實質」。

融合已是特殊教育基本政策，融合教育上路已逾10年，為確保其
實施品質且保障全體學生受教權益，教育部應落實檢討及研究有關問
題，儘速修正補強融合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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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



◼教師們的現場觀察

身心障礙學生經安置入學高中，部分恐未適性，加劇情緒爆發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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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安置學校就讀後適應不良，學校應辦理專案輔導。經三個月專案輔導仍無法改善

者，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申請校內或校際重新安置，由其主管機關之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

◼教育部的回應意見

某臺北市高中校長：「……本校特教生入學成績與一般生約有5~10分的落差。特教
生入學後與其他學生的學業表現有落差，甚至可能是一入學就落入學習低成就組，
對於特教生本身形成急遽壓力，進而影響其穩定狀態。……部分自閉症學生對自己的
要求很高，當學習表現跟不上，這些學生面對教師的指導時，很容易執著地認為自
己被教師針對，進而變成師生衝突事件。……如果源頭的安置就不適當(例如安置僅因
家長對高中文憑迷思堅持孩子一定要入學特定學校)，則陸續一定會發生很多問題，
這些特教生本身最受煎熬。」

桃園市某高中教師：「本校某生屬智能障礙，疑有思覺失調症，特教教師觀察認為
其亦有自閉症的特質；該生應屬可安置於特教學校的，升學考試時分數很低，只有
十幾分，但卻安置進到本校。……該生在教室裡頂多坐5分鐘，便會起身走動或坐、
躺在地板上，幾乎每天每節課都會離開教室走動，任課教師也難以阻止他離開，若
強硬阻止，則易造成反效果。……如果不設切截點，安置入學均憑學生家長的意願，
高中端只能疲於應付。」

本案約詢時
臺北市教育局卻表示：「 (本市高中)服務群科方面有重新安置的計畫；普通高中沒有重新安置的
個案服務。學生可以主動參與轉學考。……(問：轉走有幾人？) 沒有確切調查，但就瞭解主要轉
學到私立學校，掌握到的學生大概10幾名。(問：學生為何要去私校？)主要就是成績問題，私校
對成績要求沒有其原本就讀的公立學校來得高。」



身心障礙學生得選填志願辦理適性安置入學高中，
惟實際上學生志願高度取決於家長意見，且安置作
業採社區化就近入學原則，致部分未能充分審酌學
生學業表現，導致特教生進入高中，在學業上即面
對壓力，加劇情緒爆發頻率。

應由教育部與各地方政府切實瞭解實務現場有無
非適性安置及其重新安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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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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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法第31、36條
⚫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6、10條

⚫身心障礙學生應接受整體性與持續性
轉銜輔導及服務。

⚫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為身心障礙學
生研訂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適性課
程及融合教育。

112/03/17

➢ 特教評鑑與校務評鑑（現稱教育品
質保證）諸多重疊、文書作業繁複、
分工未明……只要對象是特教生，
不論事由一律統包給特教組、特教
老師處理。

➢ 全部統一發包給特教組、特教老師、
特教助理員的想法，使得融合教育
淪為口號，難以推動，也是特教人
力始終不足的原因。

特教師資方面

高中現場教師指出以下問題

楊校長：
特教轉銜方面 特教服務資源方面

➢ 雖然規定高中開學前就要開完IEP會
議，國中端也會將特教資料上系統，
但系統中不會有輔導策略，家長也可
能會先向高中隱瞞學生情況，所以高
中要抽絲剝繭自行調查、要找國中
談。……。

➢ 校方接到學生後，要重新申請助理員
等特教服務資源，……有時還得等學
生有狀況後，才比較容易申請到資源。

➢ 桃園市某校：「本學年只申請到1位特教
助理員，由於該生(情緒控制不佳且有攻
擊行為)需每天全時陪同，所以2、3年級
的特教生，等於沒有助理員協助。」

➢ 新竹縣某校：「若將情緒激動的學生安
置於校園某處時，必須至少有一名師長
陪同，而學務創新人員和輔導教師均有
常態性工作，因此教官室和輔導室皆面
臨人力不足問題」。



身心障礙學生有接受轉銜輔導及服務的需求，惟特教
人力吃緊、特教轉銜資訊不完整，增加高中端之輔導工
作負擔，且部分特教服務資源俟學生入學後由高中端重
新申請，不利預防及因應特教生突發情緒行為，甚而情
緒行為障礙學生所需支援服務和其他障礙類別學生有資
源配置的問題。

特教服務之整體性、持續性及質量，應有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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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15

融合教育，衍生學生受教權受損疑慮、網路霸凌與校園暴力問題；
且處理方式亟待研討因應

校內普通班教師不理解，認為應該隔離該特教
生，或者應讓該生去特教學校

學生間於網路上攻訐特教生、其他學生遭情緒
行為障礙學生失控波及後亦產生「想要打回去
的報復念頭」，涉及網路霸凌、校園暴力問題

桃園市某校： 「雖然發現學生適應有問題，想
透過調整學習內容來協助學生，但也受限課綱
規定。」

新竹縣某校：「為處理學生情緒行為事件，會
將學生帶離現場……此時校方也會擔憂：學生
被帶離是否有侵害受教權之疑義?」

教育部應正視學生受教權益
處理校園之嚴重情緒行為事件
應顧及相關權益保護及比例原則
學校有時無法獨力處理特殊教育學生嚴重情緒行為事件。而請求警察、
救護車的協助。

警察人員入校本屬敏感，何況事件學生尚具未成年、身心障礙者等多
元身分，前述處理作為亦應顧及相關權益保護為宜。教育部與警政署
113年底聯繫會議始注意此情，刻正發展相關處理機制。

衛福部：「未來會把(教育部門)情支團隊納入服務合作對象，『嚴重
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計畫』之醫院有兒少特別
門診，未來學校若有需求，可透過情支團隊一起來合作、協助兒童、
青少年。……精神醫療外展服務會再與教育部討論。」

國家應強化家長參與之權利義務(高中教師觀察：目前「家長帶回管
教」家長也只是將學生留在家裡；對特教生以及其家長，這項管教措
施無關痛癢)



調查意見五

融合教育於親、師、生之間，均存有普特隔閡及磨合
問題，且目前衍生學生受教權受損疑慮、網路霸凌與校
園暴力問題，應由教育部正視處理。

另，學校對於特殊教育學生嚴重情緒行為事件，經常
施以「交由家長帶回管教」措施，或遇有學生自傷、自
殺等學校無法獨力處理情事時，請求警消或醫療單位支
援壓制或施以「強制帶離現場」等。

類此事件之學生具未成年、身心障礙者等多元身分，
前開措施應顧及相關權益保護及比例原則，以維護兒少
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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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意見一，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同所屬研處見復。
◼ 調查意見二至四，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 調查意見五，函請教育部會同有關機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 調查意見及簡報檔，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調查事實、
附件不公布。

◼ 調查意見，移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